排污许可证（大气、水）核发

                                            预审

                                            不合

                                            格退

                                          回

                       告知企业补正（5日内）

                               (15日)
主管厅长审批





处务会研究


提出处室审查意见





受理





经办处室经办人预审





转排污权交易中心进行评估，开启特别审查程序





经办处室办理许可事项





行政服务中心





申请单位网上（现场）申报





排污单位按照《河北省达标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和《河北省达标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准备材料。具体材料按河北省环保厅网上审批平台办事指南在网上申报或至河北省环保厅行政审批大厅提交申请。


二、法定办截时间：20个工作日（特别审查程序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间）











